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

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包头市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是指兑现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规定条款的资金。

　　第三条  奖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奖励资金的规范、安全和高效使用。

第四条  奖励资金坚持逐级申报、逐层审核，按照相关单位（个人）按时自行申报、市文旅广电局相关科室审核、聘请第三方进行审计、市文旅广电局会同财政局专题会议研究、公示（7个工作日）、市财政局核拨程序进行。

第五条  支持开拓旅游客源市场资金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依法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行社；

2.地接奖励，申报旅行社需是在我市注册的旅行社或分社；
3.未在失信名单内，近三年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及投诉和违法违规行为；

4.申报奖励不包含组织市外人员到我市从事会议、会展、赛事和培训等补贴，不包含组织散客（散客指经旅行社购买机票、景区门票、办理酒店食宿，但未经旅行社组织游览的自由行游客）到我市旅游奖励；

5.旅游专列、包机需停靠包头市辖区；

6.北京至包头高铁（动车）旅游直通列车奖励，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每列给予相应奖励；
7.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申报主体在信用（中国）或信用（内蒙古）网站上信用记录；

5.申报旅行社所在地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现象证明；  

6.旅行社同业合同、旅游车辆租赁合同；

7.与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团队行程单、带团导游的导游证、游客名单、团队确认单；

8.游览景区的景区门票或景区出具的收据（发票）;

9.酒店入住流水单及发票；

10.申报旅游包机奖励的，除提供上述1—9条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旅行社与航空公司的包机合同及旅客机票或航空公司出具的旅客登机名单；

11.申报旅游专列奖励的，除提供上述1—9条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专列调车令及游客车票；

12.申报北京至包头高铁（动车）旅游直通列车奖励的，除提供上述1—9条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相关实际运行情况及协议等证明材料；
13.申报旅游直通车奖励的，除提供上述1—9条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申报企业与直通车景区的合作协议书、每班次接待游客汇总表、每班次与景区结算凭据、直通车时刻表、上座率不得低于50%的相关发车证明材料（照片、名单）和随车导游的导游证。

14.申报自驾游奖励的，除提供上述1—9条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车辆花名册、游客名单及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三）申报流程
符合鼓励开拓旅游客源市场资金申报条件的企业，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申报顺序以企业平台提交申报材料时间为准，由市文旅广电局市场管理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105）。

第六条  支持文化旅游品牌创建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在我市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

2.申报奖励为2022年4月1日后获评的；

3.申报乡村旅游重点村奖励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予重复奖励；
4.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滑雪旅游度假地、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星级酒店、旅游民宿、A级旅行社、自驾游目的地、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文明旅游示范单位以通过国家、自治区和我市评定批复为唯一标准；

5.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主体有效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或企业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申报主体在信用（中国）或信用（内蒙古）网站上信用记录；

5.相关批复认定文件。

（三）申报流程
符合文化旅游品牌创建奖励申报条件的机构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由市文旅广电局相关科室负责审核。

1.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滑雪旅游度假地、旅游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自驾游目的地、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奖励由市文旅广电局资源开发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122）；
2.星级酒店、旅游民宿、A级旅行社、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奖励由市文旅广电局市场管理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105）；

3.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奖励由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309）。
第七条  支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列入包头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代表性传承人；
2.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需征得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书面同意；
3.市级项目中除传统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或传承人以外，其他各类别的还需提交在A级旅游景区内开展保护传承活动的项目可行性报告，由专家评审会进行认定后方可列入奖励范围；

4.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主体有效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企业营业执照或个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列入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或代表性传承人的相关证明文件；
5.开展活动总结，活动期间照片（录像）等证明材料；
6.与A级旅游景区的合作协议书，需明确非遗项目或传承人与A级旅游景区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开展活动的起始时间、具体形式（传承内容和经营方式）和用房等事项。
（三）申报流程
符合非遗进景区奖励申报条件的项目或传承人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由市文旅广电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302）。

第八条  支持旅游演艺发展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需为包头市境内A级旅游景区；

2.演出无重大投诉、无负面舆情；

3.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单位有效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或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演出单位机构资质证明；

5.申报主体在信用（中国）或信用（内蒙古）网站上信用记录；

6.旅游景区与演出机构合作协议书；

　　7.演出场次、演出明细表，需包含节目名称、剧目剧本、导演、演员、演出时间及时长、节目内容简介、观众人数等信息和相关图片佐证材料；
8.场地规模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流程
符合旅游演艺奖励申报条件的A级景区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由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309）。

　　第九条  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包头市范围内免费对外开放的在文物主管部门备案、民政部门登记，且按时参加年检、年报的非国有博物馆；

　　2.申报之日前正常开放运行1年（含）以上；

　　3.年开放时间不少于260天，年参观人次不少于5000人次；

　　4.常设展览展览大纲和讲解词通过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审核，临时展览在举办地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5.展厅面积≥1200平方米、藏品≥400件（套）的，给予30万元奖励；1200平方米≥展厅面积≥800平方米、400件（套）≥藏品≥350件（套）的，给予20万元奖励；800平方米≥展厅面积≥400平方米、350件（套）≥藏品≥300件（套）的，给予10万元奖励；
6.年内无重大投诉，无负面舆情；
7.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自治区文物行政部门出具的博物馆备案文件、举办地文物行政部门出具的展览大纲和讲解词备案材料；

　　5.《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6.博物馆年报、年检情况证明材料；

　　7.免费对外开放证明材料；
8.开放时间证明材料和参观人员登记册；

　　9.场所房产证明、租房证明或免费使用证明；

　　10.藏品名录。

　　（三）申报流程
符合奖励申报条件的博物馆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由市文旅广电局文物管理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504）审核。

第十条  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从业人员和导游员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和申报流程：

（一）申报条件
1.在我市经营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个人；

2.申报奖励为2022年4月1日后获奖和取得相关资格的；

3.申报主体为企业的需在信用（中国）或信用（内蒙古）网站上信用记录；

4.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从业人员和导游员以参加国家、自治区和我市获奖或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为唯一标准；

5.符合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包府发〔2022〕17号）文件要求。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表；

2.申报主体有效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或企业营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明；

3.奖励申报承诺书；

4.相关佐证材料（获奖商品图片、介绍）；
5.相关批复认定文件、获奖证书、资格证书；
6.导游员奖励需提供在我市工作满两年的证明。
（三）申报流程
符合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从业人员和导游员奖励奖励申报条件的机构需通过包头市财政局官方网站（http://czj.baotou.gov.cn/）“包头市惠企利民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由市文旅广电局相关科室负责审核。

1.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奖励由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309）；
2.旅游从业人员和导游员奖励由市文旅广电局市场管理科负责审核（联系电话：0472-5317105）。
第十一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需如实申报，如发现申报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虚报、瞒报的，取消该单位申请奖励的资格，追回已领取的奖金，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奖励资金第三方审计的组织工作由市文旅广电局财务科和政策法规科负责；各相关业务科室根据职责分工分别对申报奖励进行审核和后续绩效管理。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解释，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包府发〔2022〕17号对支持方向有调整或根据全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实际需要修订的，另行修改制定。



